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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103 年 12 月 9 日第 841 次會審

議通過 

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105 年 6 月 28 日第 877 次會審

議通過 



 

 

目  錄 
 

 壹、前言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01 

 貳、法令依據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02 

 參、現行計畫概要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0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肆、變更內容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08 

 伍、變更後之計畫內容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13 

 陸、後續待處理事項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18 

    

 附件一  本次通盤檢討公告實施文 19 

 附件二  本次通盤檢討變更內容綜理表核定編號第三案 21 

 附件三  申請書及協議書 25 

 附件四  代金繳納證明文件 52 

 附件五  土地捐贈證明文件 54 

表目錄 
 

 表 1  現行新市都市計畫（第三次通盤檢討）土地使用計畫面

積表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
05 

 表 2  變更範圍地籍清冊一覽表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08 

 表 3  變更內容明細表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09 

 表 4  變更前後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表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10 

 表 5  變更新市都市計畫（第三次通盤檢討）（變更內容第三案）

(新市區信義段 843 及 844地號等 2 筆土地)土地使用計

畫面積表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
 

 

15 

圖目錄 
 

 圖 1  現行新市都市計畫（第三次通盤檢討）土地使用計畫示

意圖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
07 

 圖 2  變更範圍套繪地籍示意圖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08 

 圖 3  捐贈地號範圍示意圖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11 

 圖 4  變更內容示意圖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12 

 圖 5  變更後示意圖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12 

 圖 6  變更新市都市計畫（第三次通盤檢討）（變更內容第三案）

(新市區信義段 843 及 844地號等 2 筆土地)土地使用計

畫示意圖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17 



1 
 

壹、前言 

新市都市計畫於民國 92 年 10 月 21 日發布實施二次通盤檢討，至第

三次通盤檢討作業辦峻前，期間曾辦理過 1 次個案變更、1 處地區細部計

畫之擬定及配合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用地辦理專案通盤檢討。。 

「變更新市都市計畫（第三次通盤檢討）案」（以下簡稱本次通盤檢

討）於民國 96 年 11 月 6 日及 96 年 11 月 20 日經原臺南縣新市鄉都市計

畫委員會審議通過後，復於民國 99 年 6 月 25日經原臺南縣都市計畫委員

會第 220 次會議審議通過。因應臺南縣市自民國 99 年 12 月 25 日起合併

改制，都市計畫擬定機關由原新市鄉公所改為直轄市臺南市政府後，賡續

於民國 103年 12月 9日及 105年 6月 28日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841

次及第 877次會審議通過。依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決議得視實際發展需

要，分階段報請內政部核定，依法公告發布實施；爰此，本次通盤檢討已

於民國 106年 7 月 20日公告發布實施在案（詳附件一）。 

按本次通盤檢討變更內容綜理表核定編號第三案內容（詳附件二），

該變更案於前次通盤檢討為附帶條件整體開發地區，惟自發布實施至今皆

未擬定細部計畫，考量原住(附)之附帶條件尚未完成，易混淆土地使用定

位，造成執行困擾與不便，爰於本次通盤檢討由住宅區(附)變更為機關用

地(附)，待附帶條件無償回饋變更範圍 30%土地，確實完成後，再予變更

為住(附)。另考量既有建築物分布及土地權屬情形，以信義段 843地號為

基準，訂定不同之附帶條件，增進所有權人之開發意願。有關既有建築物，

應回饋之公共設施用地部分，為確保其目前使用狀況，故俟其日後改建

時，於核發建築執照前應完成相關捐贈事宜，再分階段予以核定。如於下

次通盤檢討前未完成核定，應妥為檢討，並調整變更為適當之公共設施用

地。 

本市新市區信義段 843、843-1、844 及 844-1 地號土地所有權人於 107

年 5 月 30 日申請依上開附帶條件辦理回饋作業，經本府通知後，於 107

年 8 月 31 日完成協議書簽訂（詳附件三），並於 107 年 10 月 5 日完成代

金繳納及 107 年 12 月 3 日完成公共設施用地捐贈（詳附件四及五），故依

規定檢具變更計畫書、圖報請內政部予以核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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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法令依據 

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6 條。 

參、現行計畫概要 

一、實施經過 

新市都市計畫於民國 65 年 2 月 21 日擬定後，分別於民國 74

年 11 月 15 日發布第一次通盤檢討及民國 92 年 10 月 21 日發布第

二次通盤檢討；目前本次通盤檢討於民國 106 年 7 月 20 日發布實

施。 

二、計畫範圍及計畫年期 

（一）計畫範圍 

本計畫區位於新市區公所所在地，其計畫範圍東北至新市國

中、南至新市堤防、西至中安宮邊、北至大排水溝，包括包括新

市里、新和里二里及港墘里、社內里、永就里一部分，計畫面積

311.60公頃。 

（二）計畫年期 

以民國 115年為計畫目標年。 

三、計畫人口與密度 

計畫人口為 20,000 人，居住密度每公頃約 194人。 

四、土地使用計畫 

（一）住宅區 

以現有集居地區為基礎，並配合集居規模，劃設 1個住宅鄰

里單元，住宅區面積為 94.5906公頃。 

（二）商業區 

於計畫區中心位置劃設商業區，面積 8.61公頃。 

（三）乙種工業區 

沿省道兩側劃設乙種工業區，面積共計 52.27公頃。 

（四）零星工業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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劃設零星工業區 2處，面積共計 0.43公頃。 

（五）倉庫區 

劃設倉庫區 1處，面積 0.77 公頃。 

（六）加油站專用區 

劃設加油站專用區 4 處，面積 0.8187公頃。 

（七）電信專用區 

劃設電信專用區 1處，面積 0.21公頃。 

（八）旅館區 

劃設旅館區 1處，面積 3.51 公頃。 

（九）行政區 

劃設行政區 1處，面積 1.86 公頃。 

（十）農業區 

都市發展用地外圍劃設為農業區，面積 76.6782公頃。 

五、公共設施計畫 

（一）機關用地 

劃設機關用地 5 處，分別為現有之區公所、派出所、簡易法

庭以及消防隊使用及尚未開闢之機四用地，面積 1.6415 公頃。  

（二）學校用地 

劃設國小用地 2 處、國中用地 1處，面積 7.82公頃。 

（三）市場用地 

劃設市場用地 1 處，面積 0.26公頃。 

（四）停車場用地 

劃設停車場用地 4處，面積 1.3076 公頃。 

（五）廣場用地 

劃設廣場用地 2 處，面積 0.1904公頃。 

（六）公園用地 

劃設公園用地 8 處，面積 4.2607公頃。 

（七）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

劃設公(兒)用地 6處，面積計 1.68 公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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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綠地 

劃設綠地 9處，面積 0.8952公頃。 

（九）鐵路用地 

將縱貫鐵路及高速鐵路使用範圍劃設為鐵路用地，面積 9.02

公頃。 

（十）道路用地(含道路用地兼供鐵路使用) 

劃設道路用地面積 44.7711公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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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 現行新市都市計畫(第三次通盤檢討)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表 

項目 
面積 

(公頃) 
佔計畫面積百分比(%) 佔都市用地面積百分比(%) 備註 

土
地
使
用
分
區 

住
宅
區 

住宅區 80.3191  25.78% 34.19%   

住宅區(附) 14.2715  4.58% 6.08%  

小計 94.5906  30.36% 40.27%  

商
業
區 

商業區 5.26 1.69% 2.24%   

商業區(附) 3.35 1.08% 1.43%  

小計 8.61 2.76% 3.67%  

工
業
區 

乙種工業區 52.27 16.77% 22.25%   

乙種工業區
(附) 

0.00 0.00% 0.00% 
 

零星工業區 0.43 0.14% 0.18%   

小計 52.70 16.91% 22.44%  

倉庫區 0.77 0.25% 0.33%   

加油站專用區 0.8187 0.26% 0.35%   

電信專用區 0.21 0.07% 0.09%   

旅館區(附) 3.51 1.13% 1.49%   

行政區(附) 1.86 0.60% 0.79%   

農
業
區 

農業區 68.8506 22.10% -   

農業區(附) 7.8276 2.51% -  

小計 76.6782 24.61% -  

合計 239.7693 76.95%   

公
共
設
施
用
地 

機
關
用
地 

機關用地 1.04 0.33 % 0.44%   

機關用地(附) 0.6515 0.19% 0.26%  

小計 1.6415 0.53% 0.70%  

學
校
用
地 

文中用地 3.44 1.10% 1.46%   

文小用地 2.35 0.75% 1.00%  

文小用地(附) 2.03 0.65% 0.86%  

小計 7.82 2.51% 3.33%  

市場用地 0.26 0.08% 0.11%   

停
車
場
用
地 

停車場用地 0.18 0.06% 0.08%   

停車場用地
(附) 

1.1276 0.36% 0.48%  

小計 1.3076  0.42% 0.56%  

廣 
場 

廣場用地 0.1040 0.03% 0.04%   

廣場用地(附) 0.09 0.03% 0.04%  

小計 0.1940 0.06% 0.08%  

公
園
用
地 

公園用地 1.2007 0.39% 0.51%   

公園用地(附) 3.06 0.98% 1.30%  

小計 4.2607 1.37% 1.81%  

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
場 

1.68 0.54% 0.72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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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
面積 

(公頃) 
佔計畫面積百分比(%) 佔都市用地面積百分比(%) 備註 

綠
地 

綠地 0.2552 0.08% 0.11%  

綠地(附) 0.64 0.21% 0.27%  

小計 0.8952 0.29% 0.38%  

鐵路 9.02 2.89% 3.84%  

道
路
用
地 

道路用地 
37.8109 12.13% 16.10% 

含人行步
道 

道路用地(附) 6.8302 2.19% 2.19%  

道路用地兼供 
鐵路使用 

0.13 0.04% 0.06% 
  

小計 44.7711 14.37% 19.06%  

合計 71.8307 23.05% 30.58%  

都市發展用地 234.9218 - 100.00%   

總計 311.60 100.00% -   
註：表內面積應依據核定圖實際分割測量面積為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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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 現行新市都市計畫(第三次通盤檢討)土地使用計畫示意圖 

核定編號 

第 3 案 

變更位置 



8 
 

肆、變更內容 

本案報請核定內容為本次通盤檢討變更內容綜理表核定編號第三案-

「新市區信義段 843 及 844 地號」部分，以下就其變更計畫位置與範圍、

以及變更計畫內容分述之。 

一、變更計畫位置與範圍 

本案位於計畫區西南側機四(附)用地，變更範圍為臺南市新市

區信義段 843及 844 地號等 2 筆土地（詳圖 2），計畫面積約為 0.15

公頃（地籍使用面積為 1513.47平方公尺，詳表 2）。 

表 2  變更範圍地籍清冊一覽表 

行政區 地段 地號 使用分區 
登記面積 

（m2） 

使用面積 

（m2） 
所有權人 

新市區 信義段 843 
機關用地

(附) 
122.40 122.40 曾○林 

新市區 信義段 844 
機關用地

(附) 
1391.07 1391.07 

曾○林 

王○麗 

合  計 1513.47 1513.47  

註：實際使用面積應以核定發布實施後之都市計畫圖實地測量分割為準。 

 

 

圖 2 變更範圍套繪地籍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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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變更計畫內容 

本變更案擬將本次通盤檢討內之新市區信義段 843 及 844 地號

等 2筆土地，原為「機四」機關用地(附)變更為附帶條件住宅區，本

案變更內容明細及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詳表 3、表 4，都市計畫變更後

示意圖參見圖 4、圖 5。 

表 3  變更內容明細表 

核定 

編號 
位置 

變更內容 
變更理由 備註 

原計畫 新計畫 

三 

原「機
四」(前
次通盤
檢討變

更內容
第九案
劃設之
附帶條
件整體
開 發
區) 

「機四」 
機關用地(附) 

(0.1513公頃) 

住宅區 

（附帶條件） 
(0.1513公頃) 

1.前次通盤檢討變更之附帶條件
整體開發地區，自發布實施至今

尚未擬定細部計畫。 
2.考量原住(附)之附帶條件尚未
完成，易混淆土地使用定位，造
成執行困擾與不便，本次檢討由
住宅區(附)變更為機關用地
(附)，待附帶條件無償回饋變更
範圍30%土地，確實完成後，再
予變更為住(附)，以茲明確。 

3.考量既有建築物分布及土地權
屬情形，以信義段843地號為基
準，訂定不同之附帶條件，增進
所有權人之開發意願。 

【附帶條件】 

1.考量原住(附)之附帶條件尚未
完成，易混淆土地使用定位，造
成執行困擾與不便，故將其使用
分區由目前住宅區(附)修正為
機關用地(附)，待附帶條件無償
回饋變更範圍30%土地，確實完
成後，再予變更為住(附)，以茲
明確。 
2.有關既有建築物，應回饋之公
共設施用地部分，為確保其目前
使用狀況，故俟其日後改建時，
於核發建築執照前應完成相關

捐贈事宜，再分階段予以核定。 
3.如於下次通盤檢討前未完成核
定，應妥為檢討，並調整變更為
適當之公共設施用地。 

新 市 區 信 義 段
843、843-1、844

及 844-1 地號土
地 所 有 權 人 於
107 年 5 月 30 日
申請依上開附帶
條件辦理回饋作
業，經本府通知
後，於 107 年 8
月 31日完成協議
書簽訂（詳附件
三），並於 107年
10 月 5 日完成代
金繳納（詳附件

四）及 107 年 12
月 3 日完成公共
設 施 用 地 捐 贈
（捐贈地號為信
義 段 843-1 及
844-1等 2筆地號
土地，詳圖 3 及
附件五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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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變更前後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表 

項目 
現行計畫
面積 

（公頃） 

本次變更 
增減面積 
（公頃） 

變更後 

備註 面積 

(公頃) 

佔計畫面積

百分比(%) 

佔都市用地面

積百分比(%) 

土
地
使
用
分
區 

住
宅
區 

住宅區 80.3191  80.3191 25.78% 34.19%   

住宅區(附) 14.2715 +0.1513 14.4228 4.58% 6.14%  

小計 94.5906 +0.1513 94.7419 30.40% 40.33%  

商
業
區 

商業區 5.26  5.26 1.69% 2.24%   

商業區(附) 3.35  3.35 1.08% 1.43%  

小計 8.61  8.61 2.76% 3.67%  

工
業
區 

乙種工業區 52.27  52.27 16.77% 22.25%   

乙種工業區(附) 0.00  0.00 0.00% 0.00%  

零星工業區 0.43  0.43 0.14% 0.18%   

小計 52.70  52.70 16.91% 22.44%  

倉庫區 0.77  0.77 0.25% 0.33%   

加油站專用區 0.8187  0.8187 0.26% 0.35%   

電信專用區 0.21  0.21 0.07% 0.09%   

旅館區(附) 3.51  3.51 1.13% 1.49%   

行政區(附) 1.86  1.86 0.60% 0.79%   

農
業
區 

農業區 68.8506  68.8506 22.10% -   

農業區(附) 7.8276  7.8276 2.51% -  

小計 76.6782  76.6782 24.61% -  

合計 239.7693  239.7693 76.95%   

公
共
設
施
用
地 

機
關
用
地 

機關用地 1.04  1.04 0.33 % 0.44%   

機關用地(附) 0.6015 -0.1513 0.4502 0.14% 0.19%  

小計 1.6415 -0.1513 1.4902 0.48% 0.63%  

學
校
用
地 

文中用地 3.44  3.44 1.10% 1.46%   

文小用地 2.35  2.35 0.75% 1.00%  

文小用地(附) 2.03  2.03 0.65% 0.86%  

小計 7.82  7.82 2.51% 3.33%  

市場用地 0.26  0.26 0.08% 0.11%   

停
車
場
用
地 

停車場用地 0.18  0.18 0.06% 0.08%   

停車場用地(附) 1.1276  1.1276 0.36% 0.48%  

小計 1.3076  1.3076  0.42% 0.56%  

廣 

場 

廣場用地 0.1040  0.1040 0.03% 0.04%   

廣場用地(附) 0.0900  0.0900 0.03% 0.04%  

小計 0.1940  0.1940 0.06% 0.08%  

公
園
用
地 

公園用地 1.2007  1.2007 0.39% 0.51%   

公園用地(附) 3.06  3.06 0.98% 1.30%  

小計 4.2607  4.2607 1.37% 1.81%  

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 1.68  1.68 0.54% 0.72%   

綠
地 

綠地 0.2552  0.2552 0.08% 0.11%  

綠地(附) 0.6400  0.6400 0.21% 0.27%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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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
現行計畫
面積 

（公頃） 

本次變更 
增減面積 
（公頃） 

變更後 

備註 面積 

(公頃) 

佔計畫面積

百分比(%) 

佔都市用地面

積百分比(%) 

小計 0.8952  0.8952 0.29% 0.38%  

鐵路 9.02  9.02 2.89% 3.84%  

道
路
用
地 

道路用地 37.8109  37.8109 12.13% 16.10% 含人行步道 

道路用地(附) 6.8302  6.8302 2.19% 2.19%  

道路用地兼供 

鐵路使用 
0.13  0.13 0.04% 0.06% 

  

小計 44.7711  44.7711 14.37% 19.06%  

合計 71.8307  71.8307 23.05% 30.58%  

都市發展用地 234.9218  234.9218 - 100.00%   

總計 311.60  311.60 100.00% -   

註：1.表內面積應依據核定圖實際分割測量面積為準。 

    2.合計（1）都市發展用地面積不包括河川區及農業區。 

 

 

 

 

 

圖 3 捐贈地號範圍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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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  變更內容示意圖 

 

圖 5  變更後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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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變更後之計畫內容 

本案辦理後之計畫內容，涉及新市都市計畫實質內容異動者，計有土

地使用計畫及公共設施用地計畫等二項，其餘計畫內容暫無配合修正之必

要。另本案未指明變更部分，應以原先公告發布實施之相關計畫的計畫內

容為準。 

一、土地使用計畫 

（一）住宅區 

以現有集居地區為基礎，並配合集居規模，劃設 1個住宅鄰

里單元，住宅區面積為 94.7419公頃。 

（二）商業區 

於計畫區中心位置劃設商業區，面積 8.61公頃。 

（三）乙種工業區 

沿省道兩側劃設乙種工業區，面積共計 52.27公頃。 

（四）零星工業區 

劃設零星工業區 2處，面積共計 0.43公頃。 

（五）倉庫區 

劃設倉庫區 1處，面積 0.77 公頃。 

（六）加油站專用區 

劃設加油站專用區 4 處，面積 0.8187公頃。 

（七）電信專用區 

劃設電信專用區 1處，面積 0.21公頃。 

（八）旅館區 

劃設旅館區 1處，面積 3.51 公頃。 

（九）行政區 

劃設行政區 1處，面積 1.86 公頃。 

（十）農業區 

都市發展用地外圍劃設為農業區，面積 76.6782公頃。 

二、公共設施計畫 

（一）機關用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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劃設機關用地 5 處，分別為現有之區公所、派出所、簡易法

庭以及消防隊使用及尚未開闢之機四用地，面積 1.4902 公頃。  

（二）學校用地 

劃設國小用地 2 處、國中用地 1處，面積 7.82公頃。 

（三）市場用地 

劃設市場用地 1 處，面積 0.26公頃。 

（四）停車場用地 

劃設停車場用地 4處，面積 1.3076 公頃。 

（五）廣場用地 

劃設廣場用地 2 處，面積 0.1904公頃。 

（六）公園用地 

劃設公園用地 8 處，面積 4.2607公頃。 

（七）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

劃設公(兒)用地 6處，面積計 1.68 公頃 

（八）綠地 

劃設綠地 9處，面積 0.8952公頃。 

（九）鐵路用地 

將縱貫鐵路及高速鐵路使用範圍劃設為鐵路用地，面積 9.02

公頃。 

（十）道路用地(含道路用地兼供鐵路使用) 

劃設道路用地面積 44.7711公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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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5 變更新市都市計畫（第三次通盤檢討）（變更內容第三案）(新市區信義段

843及 844地號等 2 筆土地)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表 

項目 
面積 

(公頃) 
佔計畫面積百分比(%) 佔都市用地面積百分比(%) 備註 

土
地
使
用
分
區 

住
宅
區 

住宅區 80.3191  25.78% 34.19%   

住宅區(附) 14.2715  4.58% 6.08%  

小計 94.7419 30.40% 40.33%  

商
業
區 

商業區 5.26 1.69% 2.24%   

商業區(附) 3.35 1.08% 1.43%  

小計 8.61 2.76% 3.67%  

工
業
區 

乙種工業區 52.27 16.77% 22.25%   

乙種工業區
(附) 

0.00 0.00% 0.00% 
 

零星工業區 0.43 0.14% 0.18%   

小計 52.70 16.91% 22.44%  

倉庫區 0.77 0.25% 0.33%   

加油站專用區 0.8187 0.26% 0.35%   

電信專用區 0.21 0.07% 0.09%   

旅館區(附) 3.51 1.13% 1.49%   

行政區(附) 1.86 0.60% 0.79%   

農
業
區 

農業區 68.8506 22.10% -   

農業區(附) 7.8276 2.51% -  

小計 76.6782 24.61% -  

合計 239.7693 76.95%   

公
共
設
施
用
地 

機
關
用
地 

機關用地 1.04 0.33 % 0.44%   

機關用地(附) 0.6515 0.19% 0.26%  

小計 1.4902 0.48% 0.63%  

學
校
用
地 

文中用地 3.44 1.10% 1.46%   

文小用地 2.35 0.75% 1.00%  

文小用地(附) 2.03 0.65% 0.86%  

小計 7.82 2.51% 3.33%  

市場用地 0.26 0.08% 0.11%   

停
車
場
用
地 

停車場用地 0.18 0.06% 0.08%   

停車場用地
(附) 

1.1276 0.36% 0.48%  

小計 1.3076  0.42% 0.56%  

廣 
場 

廣場用地 0.1040 0.03% 0.04%   

廣場用地(附) 0.09 0.03% 0.04%  

小計 0.1940 0.06% 0.08%  

公
園
用
地 

公園用地 1.2007 0.39% 0.51%   

公園用地(附) 3.06 0.98% 1.30%  

小計 4.2607 1.37% 1.81%  

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
場 

1.68 0.54% 0.72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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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
面積 

(公頃) 
佔計畫面積百分比(%) 佔都市用地面積百分比(%) 備註 

綠
地 

綠地 0.2552 0.08% 0.11%  

綠地(附) 0.64 0.21% 0.27%  

小計 0.8952 0.29% 0.38%  

鐵路 9.02 2.89% 3.84%  

道
路
用
地 

道路用地 
37.8109 12.13% 16.10% 

含人行步
道 

道路用地(附) 6.8302 2.19% 2.19%  

道路用地兼供 
鐵路使用 

0.13 0.04% 0.06% 
  

小計 44.7711 14.37% 19.06%  

合計 71.8307 23.05% 30.58%  

都市發展用地 234.9218 - 100.00%   

總計 311.60 100.00% -   
註：1.表內面積應依據核定圖實際分割測量面積為準。 

    2.合計（1）都市發展用地面積不包括河川區及農業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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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6 變更新市都市計畫（第三次通盤檢討）（變更內容第三案）(新市區信義段 843及 844

地號等 2 筆土地)土地使用計畫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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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後續待處理事項 

本次通盤檢討變更內容綜理表核定編號第三案其餘土地，待附帶條件

無償回饋變更範圍 30%土地確實完成後，再分階段予以核定。如於下次通

盤檢討前未完成核定，應妥為檢討，並調整變更為適當之公共設施用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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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
–本次通盤檢討公告實施文 



20 
 

 



21 
 

 

 

附件二 

–本次通盤檢討變更內容綜理

表核定編號第三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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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變更新市都市計畫（第三次通盤檢討）案」變更內容綜理表 

（核定編號第 3 案） 

核定

編號 
編號 位置 

變更內容 

變更理由 
附帶條件 

或其他說明 原計畫 

(公頃) 

新計畫 

(公頃) 

三 六 原 「 機

四」(前

次 通 盤

檢 討 變

更 內 容

第 九 案

劃 設 之

附 帶 條

件 整 體

開發區) 

住宅區 
(0.7807
公頃 )附
帶條件： 
擬定細部
計畫時應
至少提供

30% 土 地
集中劃設
為公(兒)
用地並無
償登記為
地方政府
所有。 

「機四」 

機關用地

(附 )(0.6

015公頃) 

1.前次通盤檢討變

更之附帶條件整體

開發地區，自發布實

施至今尚未擬定細

部計畫。 

2.考量原住(附)之

附帶條件尚未完

成，易混淆土地使用

定位，造成執行困擾

與不便，本次檢討由

住宅區(附)變更為

機關用地(附)，待附

帶條件無償回饋變

更範圍30%土地，確

實完成後，再予變更

為住(附)，以茲明

確。 

3.考量既有建築物

分布及土地權屬情

形，以信義段 843

地號為基準，訂定不

同之附帶條件，增進

所有權人之開發意

願。 

【附帶條件】 

1.考量原住(附)

之附帶條件尚未

完成，易混淆土地

使用定位，造成執

行困擾與不便，故

將其使用分區由

目前住宅區(附)

修正為機關用地

(附)，待附帶條件

無償回饋變更範

圍30%土地，確實

完成後，再予變更

為住(附)，以茲明

確。 

2.有關既有建築

物，應回饋之公共

設施用地部分，為

確保其目前使用

狀況，故俟其日後

改建時，於核發建

築執照前應完成

相關捐贈事宜，再

分階段予以核定。 

3.如於下次通盤

檢討前未完成核

定，應妥為檢討，

並調整變更為適

當之公共設施用

地。 

「綠九」

綠 地

(0.0752

公頃) 

「廣二」 

廣場用地

(0.1040

公頃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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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變更新市都市計畫（第三次通盤檢討）案（核定編號
第 3 案）」變更內容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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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變更新市都市計畫（第三次通盤檢討）案（核定編
號第 3 案）」附帶條件辦理內容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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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 

–申 請 書 及 協 議 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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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落實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，本協議書供公開閱覽時應予以遮蔽個人資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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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四 

– 代金繳納證明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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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五 

–土地捐贈證明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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